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雕塑學系門禁系統管理辦法 

             109.04.06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1.09.07 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 

一、為維護本系師生、職員、空間與機具財務之安全，特裝置門禁管制系統，並訂定
「雕塑系門禁系統管理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，以利本系統之運行。 

二、本辦法適用於雕塑系館及工坊，進、出本系設有門禁系統之空間，須持門禁感應
卡片，經讀卡機辨識進、出，如由未設門禁之鐵捲門或其他門進出者，仍需至門
禁感應器處刷卡。 

三、門禁系統管制範圍：系館前後門、金屬工坊、木雕工坊、石雕工坊。 

卡別分為：全區卡─系館前後門、金屬工坊、木雕工坊、石雕工坊；部分區域卡
─依個別需求開放。 

四、門禁系統管制時間：平日週一到週五 08:00-18:30；其餘時間留校者須事前填報
google表單（詳如公告），不得有未登記逕自留校之情形。 

五、門禁進出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管制時間一到，門將上鎖無法開啟。 

（二）停電時，門鎖會全開以利疏散。 

（三）同時多人進、出仍應刷卡紀錄以示負責。 

（四）非開放時間，系館鐵捲門及工坊出入口門鎖仍須上鎖。 

（五）洽公者可按門鈴由系辦確認後開門。 

（六）搬運材料或作品進出時，須告知系辦，請系辦協助解除設定。 

六、門禁系統管制對象分為：  

教職員：本系教職員/兼任教師。 

學生：本系學生/學分班及隨班附讀學生。 

七、門禁系統管制設定及說明： 

本系所門禁卡可使用職員證、學生證、悠遊卡（兼任教師、學分班學員）設定，
每人一張為限，本系學生由各年級班代統一收齊繳交至系辦協助設定。 

八、本系統為管制系館及工坊人員進出之用，各教室、工坊、機具之使用及課餘進出
各專業教室仍須遵循系所規定。 

九、已登錄的門禁卡代表個人不得轉借、冒用，違者或未遵守本辦法之規定者依照校
規懲處。 

十、使用者辦理離職、離校時，依離職、休學、離校申請單為憑據，註銷門禁功能，
始得辦理離校手續。 

十一、進、出門禁系統未刷卡者，一經發現，第一次處以 2小時勞動服務，第二次加 1
小時，依此類推。若有違反門禁導致違法亂紀或財務損失事件，得依相關法令追
究責任。 

十二、本辨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